
全國漁會第 3 屆第 3 次會員代表大會於

108 年 4 月 1 日上午 10 時假「臺北國軍英雄

館宴會廳」隆重舉行，來自全省各地區漁業界

菁英代表們陸續抵達會場，眾人彼此握手寒喧，

會場氣氛熱絡融洽，展現漁業界旺盛的凝聚力。

蒞臨會議的長官貴賓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

署黃署長鴻燕、海洋委員會海巡署陳署長國恩、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金融局朱局長建偉、行

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張副所長錦宣、新

北市政府漁業及漁港事業管理處汪處長昭華、

農業信用保證基金會宮董事長文萍、全國農業

金庫股份有限公司嚴總經理漢明、臺灣省漁船

產物保險合作社楊理事主席聰吉、中華民國農

民團體幹部聯合訓練協會王秘書長志文、臺北

漁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陳總經理志芳、臺中魚

市場股份有限公司李董事長煥湘、林總經理芳

標、嘉義魚市場股份有限公司劉總經理辰炫等

貴賓及漁業署各組室長官等均撥冗與會。

會議準時開始由許理事長德祥主持，司儀

宣佈會議出席人數（應到人數 86 人實到人數

73 人）已達法定開會人數，大會正式開始，許

理事長致詞表示 : 今天本會召開第 3 屆第 3 次

會員代表大會，承蒙各位長官、貴賓蒞臨指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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漁業署黃署長鴻燕致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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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左圖）主席許理事長德祥裁示各項決議。（右圖）林總幹事
啟滄業務報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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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表會議上發言。

更好的條件來服務漁民朋友，希望各位漁業界

朋友繼續支持，最後祝大會圓滿順利成功。

緊接著邀請全國農業金庫股份有限公司嚴

總經理漢明致詞，農業金庫是農漁業所共同組

成的銀行，雖然只有成立 14 年，在各位支持

下，農業金庫目前於金融業界占有舉足輕重的

地位，未來持續輔導農漁會信用部健全發展及

辦理專案農貸融資，穩定金融，促進漁業的永

續發展，農業金庫會控管好所有的存放款，以

保障存款人及農漁會股東權益。

隨後邀請中華民國農民團體幹部聯合訓

練協會王秘書長志文致詞，農訓協會成立主

要目的是辦理農漁會員工各項訓練課程，漁

業有限但學習無限、創意無限，農訓協會在

各位會員代表踴躍出席，謹在此向全體與會長

官來賓，致上十二萬分的歡迎與謝意。同時也

感謝各位會員代表一年來的支持與協助，使得

會務能運作順暢，希望未來能繼續共同打拼、

創造臺灣漁業更美好的前景。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黃署長鴻燕致詞

時表示 : 很高興代表漁業署來參加全國漁會一

年一度的代表大會，藉由這個場合大家彼此交

換意見，回顧去年各項農業會議，很多是與漁

業有關之議題，所以農漁業算是生命共同體，

共存共榮，農委會在整個政策上依循大家所共

識的漁業議題再行推動，今天藉這個場合跟各

位報告，過去因國際趨勢演變，海洋資源有限，

每年捕獲量慢慢減少，但反觀全球養殖產業的

比重將會越來越重，漁業署也一直在輔導國內

養殖產業，希望能建立更好的養殖環境。黃署

長就漁業署未來要推動的各項政策重點及方針

一一向會員代表及與會貴賓說明，期勉共同努

力繼續開創漁業的榮耀，再次感謝各位會員代

表及漁民朋友對漁業署的支持及協助。

接著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孫副組長世亮致詞

時表示，很高興代表海巡署來參加全國漁會第

3 屆第 3 次會員代表大會，海巡署秉持照顧漁

民生命及財產安全，一定保障漁民朋友在海上

作業安全，永遠是跟漁民朋友站在一起。

農業信用保證基金宮董事長文萍致詞時表

示，在座的各位都是最投入、最照顧及最關心

漁業的先進前輩，今天很高興跟各位請教及交

流，我們都知道臺灣漁業有優秀的技術，不管

是遠洋、近海捕撈或養殖業都有豐碩的成果。

農信保針對漁民朋友的服務包括購置漁船或新

造漁船、漁業作業週轉資金、養殖業基本設備

機具購置等資金需要週轉貸款，農信保基金很

樂意來作保證，讓漁民朋友在發展漁業事業可

以順利取得資金。希望未來農信保能取得更多

代表大會

（左圖）張常務監事平順財務監察報告。（右圖）代表會議上
發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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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養農漁會員工的專業素質，以便服務廣大

的農漁民朋友。

最後邀請臺灣省漁船產物保險合作社楊理

事主席聰吉致詞，主席首先針對目前政府對於

漁船保險各項補助方案加以說明，並呼籲各區

漁會配合政策積極宣導推廣鼓勵 100 噸以下漁

船（筏）能全面投保納入漁船保險基本保障，

以維護漁民生命財產安全。

會議進行完議程報告事項、追認事項後，

進入討論事項，本次議程討論事項共有十案，

司儀逐案報告並經主席詢問與會會員代表確認

後均照案通過。

大會進入最後的臨時動議議程，代表發言

相當踴躍，經彙整現場建議事項如下：

一、蘇澳區漁會代表蔡源龍、淡水區漁會代表

鄭康忠、頭城區漁會鄭讚福代表 :

建請政府未與漁民溝通協調前，請勿

自行內定開放 50 個漁港為釣區，留給漁

民一個安全作業空間。

二、蘇澳區漁會代表吳文夫 :

建請政府放寬東經 165 度 ~175 度、

北緯 35 度以北海域禁捕期限，以維護漁

民權益，落實照顧漁民之德政。

三、高雄區漁會代表郭隆達 :

建請漁業署協調相關單位放寬遠洋漁

業船員中斷投保而影響申請老漁津貼請領

資格。

四、永安區漁會代表陳建都 :

建請漁業署輔導及補助石斑魚等相關

產銷計畫應考量市場機制，宜有完整配套

措施後方可實施，以落實政府照顧漁民之

善意。

五、淡水區漁會代表鄭康忠 :

建請漁業署及相關單位修改因漁船在

商港捕撈及漁業執照過期之罰鍰，以減輕

漁民損失及負擔。

六、花蓮區漁會代表邱正蓮 :

有關民國 69 年至 70 年間本會協助各

農業行庫辦理加速農村建設貸款業務之逾

期放款部份因年代久遠，建請漁業署協調

相關機關將列為呆帳處分。

以上臨時動議案，經主席邀請代表補充說

明後裁示均照案建議辦理。

在臨時動議結束後本會 108 年度會員代表

大會圓滿完成，許理事長、張常務監事及林總

幹事再次感謝各區漁會三首長及各位貴賓百忙

中抽空蒞臨指導，也感謝各位會員代表以及理、

監事對全國漁會的支持，並再次祝福大家諸事

如意、航航滿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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